

院會紀錄

立法院第8屆第3會期第2次臨時會第1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2年7月30日（星期二）上午9時27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王院長金平

秘書長　林錫山

秘書長：出席委員46人，已足法定人數。

主席：現在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本院第8屆第3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2次會議議事錄。（全文見本期議事錄）

主席：報告院會，針對第8屆第3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2次會議議事錄，並無委員或黨團提出錯誤或遺漏之處，所以第8屆第3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2次會議議事錄確定。

二、本院國民黨黨團擬具「軍事審判法第一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理。

三、本院民進黨黨團擬具「軍事審判法第一條、第三十四條及第二百三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理。

四、本院委員林佳龍等29人擬具「軍事審判法第一條及第二百三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理。

五、本院民進黨黨團擬具「國家安全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民進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內政、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內政、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審查。

六、本院委員林佳龍等29人擬具「國家安全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民進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內政、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內政、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審查。

七、本院民進黨黨團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民進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改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

八、行政院函，為該院大陸委員會授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簽署之「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一案，業已核定，請查照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外交及國防、經濟、財政、教育及文化、交通、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八委員會審查。

主席：台聯黨團對本案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現在按鈴7分鐘。

（按鈴）

主席：現在進行表決。贊成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通過者請按「贊成」，反對者請按「反對」，棄權者請按「棄權」，計時1分鐘，現在進行記名表決。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52人，贊成者49人，反對者3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多數，本案依程序委員會意見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一、贊成者：49人

孫大千　　林德福　　賴士葆　　林鴻池　　曾巨威　　顏寬恒　　黃昭順　　翁重鈞　　羅淑蕾　　吳育昇　　廖國棟　　王進士　　鄭汝芬　　江啟臣　　林滄敏　　呂學樟　　江惠貞　　徐欣瑩　　蘇清泉　　陳碧涵　　徐少萍　　李貴敏　　楊玉欣　　王育敏　　林郁方　　費鴻泰　　楊應雄　　張慶忠　　黃志雄　　林明溱　　孔文吉　　呂玉玲　　蔣乃辛　　盧秀燕　　邱文彥　　謝國樑　　王惠美　　吳育仁　　陳超明　　陳根德　　王廷升　　丁守中　　簡東明　　陳學聖　　鄭天財　　陳鎮湘　　陳淑慧　　潘維剛　　詹凱臣　　

二、反對者：3人

許忠信　　黃文玲　　葉津鈴　　

三、棄權者：0人

主席：繼續報告。

九、本院人事處函，為本院第8屆全國不分區委員林世嘉自102年7月1日喪失其所屬台灣團結聯盟黨籍，本院已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3條第2項之規定，於102年7月15日註銷其立法委員名籍，請查照案。

十、本院人事處函，為本院第8屆全國不分區台灣團結聯盟立法委員葉津鈴女士已於民國102年7月26日（星期五）上午10時到院宣誓就職，請查照案。

主席：民進黨黨團來函，管委員碧玲聲明7月29日全院委員談話會處理臨時會特定議案時，對柯委員建銘等40人提案之表決，管委員碧玲係投贊成票，現在予以更正，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函

總召集人　柯建銘

幹 事 長　高志鵬

書 記 長　吳秉叡

主席：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一案。

討　論　事　項

一、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第3會期第2次臨時會邀請國防部部長針對「軍中人權保障及陸軍下士洪仲丘案」向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報告，並備質詢。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主席：提案黨團不說明，但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3分鐘。

首先請許委員忠信發言。

許委員忠信：（9時43分）主席、各位同仁。有關洪仲丘一案，本席認為若只邀請國防部部長進行報告，顯然並不足夠，我們要求應提高位階。現在國民黨也要求增加法務部部長、內政部部長進行報告，然而本席認為洪仲丘案是因為馬總統的心不在臺灣，造成狂犬病一發不可收拾、軍紀渙散。

主席，本人發言受到干擾，議場太過吵雜。

主席：請各位委員儘量降低說話之音量，勿干擾發言委員。

許委員忠信：由於馬總統心不在臺灣，造成軍紀渙散，使得部隊有士兵欺負部屬之情形，且軍中還可能有高利貸等違法行為，故應請馬總統至本院，就該事件提出國情諮文，且因為這是跨部會事項，至少要請行政院院長就洪仲丘一案向本院報告，如此才可完整、根本地解決問題，尤其該案涉及軍事審判及司法一元化，與內政部、法務部、國防部均有關，不僅滋事體大，且因屬跨部會協調事宜，至少要由行政院長、總統層級來進行報告始較為適當。洪仲丘案的發生，使得老百姓不敢讓其子女當兵，對於募兵制的推行更是雪上加霜，因此我們認為此案應謹慎處理，誠心檢討，希望馬總統不要犧牲一位好的國防部部長高華柱，以代罪羔羊來免除自身的責任，以上為本席的粗淺看法，謝謝各位。

主席：請葉委員津鈴發言。

葉委員津鈴：（9時46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台聯許總召的主張一致，因為臺灣的軍紀非常差，沒有戰爭時，只想要操練、欺負自己的士兵，讓很多人民非常提心吊膽，無法對軍中形成信任感，不敢放心將子弟交予軍隊帶領，所以要藉此機會請馬總統對國家體制進行全面改革，使軍紀人性化，重視人權，而不致隨便就以職務為由來欺負我們同胞，因此邀請司法部部長及內政部部長來報告是不足夠的，最起碼也要由行政院院長至立法院進行報告並做出承諾。因此，本席與台灣團結聯盟嚴厲要求馬總統或行政院院長至立法院進行報告。

主席：報告院會，廣泛討論停止登記。

接著請陳委員其邁發言。

陳委員其邁：（9時49分）主席、各位同仁。看到軍檢對於洪仲丘案的偵辦進度以及國防部的後續處理，使全民都在問洪仲丘案的真相究竟為何？國防部一會兒說監視器故障、一會兒說有死角，到現在整個案子仍是不明不白，全民都在問一個問題──洪仲丘究竟是怎麼死的？誰該為這件事負起責任？我們反對國民黨把到立法院為洪仲丘案進行報告一事的層級限縮在國防部長！我們認為三軍統帥──馬英九總統必須為無法立即釐清洪仲丘死亡真相負起完全責任。馬總統不是說要管到底嗎？管到最後卻變成官官相護，致使軍檢的偵辦進度徹底讓國人失望！軍中不管是禁閉制度或軍事審判制度，均涉及人權，故需要法務部、國防部等跨部會進行協商，因此，單請國防部長或法務部長來立法院報告，就能釐清軍事審判制度，徹底解決軍中有關人權的侵害問題嗎？我們認為立法院應該邀請行政院長率同相關部會首長，包括國防部、法務部等到立法院就洪仲丘事件的偵辦進度，以及該案是否涉及隱匿、包庇等進行專案報告。同時，還必須由院長及行政院相關政務委員、部會首長共同到立法院報告，將整個軍事審判制度做一次徹底改革。於此，我要再三強調，民眾要的是真相，所以馬總統、國民黨，你們到底在怕什麼？我們要求行政院長必須為該案到立法院進行專案報告，如此方能釐清真相，落實並保障軍中人權。

主席：請尤委員美女發言。

尤委員美女：（9時52分）主席、各位同仁。洪仲丘案並非第一個案例，但我們希望這是最後一個。對於洪仲丘案，人民在怒吼的到底是什麼？其實就是要真相，沒有真相，就沒有原諒！事發迄今快一個月了，整個辦案方向零零落落，媒體找到哪裡，案子就辦到哪裡。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以完全不符合行政程序的方式置洪仲丘於死地呢？動機到底是什麼？當中是否涉及貪瀆或不法？我認為這才是問題所在！但目前的辦案方向，卻只是找小兵出面，認為該起事件只是管教不當，凌虐致死。我認為軍中的惡整文化、包庇文化、造假文化、貪瀆文化才是問題癥結，也因此，這問題所牽涉的不只是國防部內部問題。今天適逢國防部部長換人了，我們希望新的國防部長到立法院時，能告訴我們將如何改革軍中的惡整文化，甚至是不把人當人，把軍人訓練成殺人機器！現在是承平時，非戰時；如果是戰時，把軍人訓練成殺人機器那還沒話講，但現在是承平時，承平時沒有敵人，而我們的子弟去當兵卻死了將近一千人！爰此，我們要求新部長上任後，必須改革軍中的這些文化，以人權為本。軍人不是不能訓練，但必須以訓練奧林匹亞運動員及精神來訓練，以漸進方式來訓練，而非惡整。所有在軍中不幸死亡的，都不是因為訓練不好而死亡，都是因為惡整文化而死亡！所以國防部必須好好檢討。

另外，這次事件也讓我們看到了軍中的連坐文化！實在很奇怪，現在真相不明，卻已經一堆星星、梅花落滿地，通通被懲處！但到底在懲處什麼？沒人知道，只是因為連坐。也因為連坐，造成所有當兵的人都會告訴後來者：不要讓長官生氣。正因為不能讓長官生氣，所以救護車不能鳴笛，而所有的不法行為都被掩蓋了，只為了不讓長官生氣！我們認為這些軍中文化必須全面檢討，而法務部也必須積極介入，尤其是廉政署、特偵組對於軍中的貪瀆文化，特別是有無涉及偽造文書、盜賣軍品等貪贓枉法情事來介入調查。

這是一個跨部會事件，所以行政院長必須率領各部會首長到立法院報告。單單只有法務部及國防部各自為政是無法解決這問題的。身為中華民國三軍統帥的馬總統，你說這件事你管定了、你管到底了。請問你到底管到底了沒？真相在哪裡？何時才要還人民真相？沒有真相就沒有原諒！謝謝！

主席：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本案逕付二讀提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3會期第2次臨時會第1次會議討論事項第1案：「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第3會期第2次臨時會邀請國防部部長針對『軍中人權保障及陸軍下士洪仲丘案』向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報告，並備質詢。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建請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逕付二讀，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逕付二讀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付二讀。

現在進行廣泛討論。由於未有委員登記發言，所以不發言討論。

針對本案，現有台聯黨團及國民黨黨團分別提出修正動議。

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所提修正動議：
本院台聯黨團針對第8屆第3會期第2次臨時會第1次會議討論事項第1案提出修正動議，修正為「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建請第3會期第2次臨時會行政院院長率國防部部長及法務部部長、內政部部長針對『軍中人權保障及陸軍下士洪仲丘案』到院會報告，並備質詢。是否有當？請公決案」，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許忠信

國民黨黨團所提修正動議：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3會期第2次臨時會第1次會議討論事項第1案提出修正動議，修正為「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第3會期第2次臨時會邀請國防部部長及法務部部長、內政部部長針對『軍中人權保障及陸軍下士洪仲丘案』向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內政三委員會報告，並備質詢。是否有當？請公決案」，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鴻池　　賴士葆

主席：針對此二修正動議，現在進行表決。首先表決台聯黨團所提修正動議，如表決通過，則國民黨黨團所提修正動議就不再處理。

現在進行表決。贊成照台聯黨團修正動議通過者請按「贊成」，反對者請按「反對」，棄權者請按「棄權」，計時1分鐘現在進行記名表決。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57人，贊成者6人，反對者51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所提修正動議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一、贊成者：6人

許忠信　　黃文玲　　葉津鈴　　陳其邁　　姚文智　　尤美女

二、反對者：51人

孫大千　　林德福　　賴士葆　　林鴻池　　曾巨威　　顏寬恒　　黃昭順　　翁重鈞　　羅淑蕾　　吳育昇　　廖國棟　　王進士　　鄭汝芬　　江啟臣　　林滄敏　　呂學樟　　江惠貞　　徐欣瑩　　李鴻鈞　　蘇清泉　　陳碧涵　　徐少萍　　李貴敏　　楊玉欣　　王育敏　　林郁方　　費鴻泰　　楊應雄　　張慶忠　　黃志雄　　林明溱　　孔文吉　　呂玉玲　　蔣乃辛　　羅明才　　盧秀燕　　邱文彥　　謝國樑　　王惠美　　吳育仁　　陳超明　　陳根德　　王廷升　　丁守中　　簡東明　　陳學聖　　鄭天財　　陳鎮湘　　陳淑慧　　潘維剛　　詹凱臣

三、棄權者：0人

主席：接續處理國民黨黨團所提修正動議案。

現在進行表決。贊成照國民黨黨團所提修正動議通過者請按「贊成」，反對者請按「反對」，棄權者請按「棄權」，計時1分鐘，現在進行記名表決。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57人，贊成者51人，反對者3人，棄權者3人，贊成者多數，本案通過。本案依照國民黨黨團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一、贊成者：51人

孫大千　　林德福　　賴士葆　　林鴻池　　曾巨威　　顏寬恒　　黃昭順　　翁重鈞　　羅淑蕾　　吳育昇　　廖國棟　　王進士　　鄭汝芬　　江啟臣　　林滄敏　　呂學樟　　江惠貞　　徐欣瑩　　李鴻鈞　　蘇清泉　　陳碧涵　　徐少萍　　李貴敏　　楊玉欣　　王育敏　　林郁方　　費鴻泰　　楊應雄　　張慶忠　　黃志雄　　林明溱　　孔文吉　　呂玉玲　　蔣乃辛　　羅明才　　盧秀燕　　邱文彥　　謝國樑　　王惠美　　吳育仁　　陳超明　　陳根德　　王廷升　　丁守中　　簡東明　　陳學聖　　鄭天財　　陳鎮湘　　陳淑慧　　潘維剛　　詹凱臣　　

二、反對者：3人

許忠信　　黃文玲　　葉津鈴　　

三、棄權者：3人

陳其邁　　姚文智　　尤美女　　

主席：楊委員麗環聲明方才表決均與國民黨黨團立場一致，特此更正，列入紀錄。

報告院會，本案作以下決議：「由本院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內政三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邀請國防部部長、法務部部長及內政部部長率同有關人員列席報告『軍中人權保障及陸軍下士洪仲丘案』，並備質詢。」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一)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中華民國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含財政委員會、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報告暨內政委員會、外交及國防委員會信託基金審查報告部分；其餘各委員會尚未審查完竣未及列入）

(二)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有關交通委員會營業及非營業預算部分；內政、外交及國防委員會之非營業預算部分未及列入審查總報告乙節，業經提出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有關經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暨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之非營業部分未及列入審查總報告乙節，業經提出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以上三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3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2次會議併案討論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因尚待協商，作以下決議：「協商後有結論時提出本次會議處理。」

報告院會，本日會議討論事項處理到此為止，8月2日（星期五）上午9時繼續開會，現在休息。

休息（10時3分）


